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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赤峰学院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指导意见》的通知

各单位：
经党委宣传部部务会研究审议通过，现将《赤峰学院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指导意见》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党委宣传部
2024年6月6日




赤峰学院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指导意见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内蒙古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一步规范我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有效发挥校园文化环境在思想政治引领、道德规范约束和文化氛围熏陶方面的作用，促进校园文化环境标准化、规范化、制度化，更好地发挥环境育人功能，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按照《内蒙古自治区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指导意见》（内教发〔2021〕4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内党宣发电〔2023〕18号）文件要求，现就进一步规范我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基本原则
（一）坚持正确育人导向。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要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营造良好氛围，切实发挥优良环境陶冶、先进文化熏陶、文明风尚感染作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教育引导学生增强理想信念、厚植爱国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综合素质。
（三）倡导全员参与。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要发挥师生的主体作用，鼓励支持师生参与方案设计、规划讨论和组织实施。坚持把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渗透到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中，通过亲身参与提升内心感悟。
（四）注重针对性和实效性。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要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增强环境育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打造“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和谐育人环境。
二、基本规范
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必须符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教育方针；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求；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及教育部相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一）突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校园文化环境要体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通过文化环境熏陶，引导青年学生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人生目标，培育奋斗意志和担当精神，自觉抵制不良文化的侵袭，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二）突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充分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教育和新时代道德风尚等核心内容。校园广播、短信平台、微信群、LED屏等媒体媒介，要高频次刊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的音视频短片或公益广告，楼体、走廊、教室、电子屏、墙报、黑板报等载体，要创设各具特色的文化长廊和文化墙，寓教于“乐”，寓教于“美”，打造整洁、温馨、富于教育意义的育人环境。
（三）突出展示“四史”学习教育内容。校园文化环境要突出展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内容。通过重温革命历史，回顾党的光辉历程，感受崇高精神，提升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结合国情教育和形势政策教育，展现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前行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促进青年学生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提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
（四）突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要体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固树立“三个离不开”思想，增强“五个认同”意识，坚决抵制和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倍加珍惜、继续坚持民族团结进步光荣传统和“模范自治区”崇高荣誉。
1.宣传展示中华优秀文化。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华文化立场。宣传展示传统文化中的进步思想，让青年学生接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特别是要展示传统文化中团结进步的思想内涵，促进各族学生共居共学、共进共乐；宣传展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自信。
2.宣传阐释“三个离不开”思想和“五个认同”意识。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要讲清讲明党的民族政策，讲清讲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演进过程，讲清讲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讲清讲明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和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内在关系，讲清讲明“一”与“多”的关系，引导广大师生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
3.宣传展示各民族大团结进步内容。学校各类宣传栏要刊播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信息，共同营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良好氛围。
4.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加强学校语言文字规范化和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将语言文字规范化要求纳入课堂教学质量监控、教材审查和学位论文抽检范围。除国家另有规定外，学位论文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撰写。加快推进学校语言文字工作达标建设。充分发挥环境育人功能，加强校园语言文化环境建设，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主体地位，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语言文字规范化建设纳入文明校园创建内容。建设书香校园，打造校园语言文字品牌活动。加强语言文化类学生社团建设。在校园显著位置、人流密集区、人行通道、文化墙、宣传栏以及各类电子显示屏上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示校园文化。
（五）突出“三个意识”宣传教育。校园文化环境建设要突出国家意识、公民意识、法治意识宣传。要加强国家意识教育，增强广大青少年对国家的认知、认同，提升爱国情感；要加强公民意识阐释，大力培育青少年的公民意识，提升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要加强法治意识宣传，培育青少年法治精神，做到尊法、学法、守法、用法。
（六）规范校园环境标识。校园文化环境标识设置要做到规范统一、积极健康、格调高雅。
1.规范校园设施标识。学校各类学习、运动、休息场所的环境景观都要做到内容健康、布局合理、科学规范。教室要按照“国旗进教室”要求，在黑板上方中心位置张贴国旗，两侧张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室和楼道其他合适位置应悬挂革命领袖、英模人物、科学家等杰出人物的画像和教育格言等。学校博物馆、图书馆、体育馆、会议室、心理辅导室等各类功能室馆的布置要彰显功能特色，室外设置名称标志牌，室内悬挂相应的管理制度，张贴相应的格言名句，营造适宜的氛围和特色，所有媒介必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表述。学生宿舍布置要坚持整洁美观、温馨舒适，彰显“团结、文明、和谐”的主题，营造积极向上的宿舍文化。学校餐厅、操场、花园绿地等人员密集区域应设立勤俭节约、文明礼仪及爱护花草、保护环境等提示牌，因地制宜张贴有助于提升青年学生思想道德水平、促进学校精神文明建设、加强各族学生团结互助的公益广告。
2.使用积极健康的文化符号。要有针对性地选取对中华民族做出重要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设计展示他们的雕塑、画像或英雄事迹，激励启迪青年学生学习英雄模范、弘扬英模精神，争做时代新人的热情。校训、校歌、校旗、校徽等其他文化符号也要体现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蕴含中华优秀文化，有利于增强师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3.规范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校园内要定期维护升旗台和旗杆，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升挂国旗，不得升挂破损、污损、褪色或者不合规格的国旗。外事活动要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关于涉外升旗和使用国旗的规定》升挂和使用国旗。
（七）规范校园互联网管理。校园网络文化是校园文化的延伸和拓展，是网络时代的特殊校园文化形态，要将网络平台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加强常态化监管。
1.规范校园网络建设。全面严格实施校园上网实名登记制度。积极建设融思想性、知识性、服务性于一体的校园网络文化平台，打造清朗的校园网络环境，培养师生文明办网、文明上网、文明用网的良好习惯，引导学生合理使用网络，自觉维护校园网络和个人信息安全，远离有害信息，防止沉迷和伤害。
2.加强校园网络管理。定期做好网站、新媒体平台的备案、审查。重点加强网络公告栏、留言板、各类贴吧、聊天室等交互栏目和微信公众号的管理，严格规范APP的管理和使用，杜绝违法有害信息在校园网上发布和传播。
（八）规范校园文化活动。校园文化活动是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学校必须加强校园文化活动的管理和引导，保证各项活动坚持正确的方向。
1.丰富校园文化活动。结合我校特点，不断拓展并延伸第二课堂，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入推进校园文化建设，提高大学生人文素养和综合素质。努力构建格调高雅，有时代形势，学生喜闻乐见，寓教于乐的校园文化，不断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2.规范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贯彻落实《高校学生社团建设管理办法》，强化学生社团政治建设，加强对社团活动和社会实践的指导和管理。坚持实践锻炼与理论武装紧密结合，把握正确方向，拓展活动内容，引导学生开展课程学习、科技创新、文化娱乐、体育竞技、志愿服务、社会实践等活动，丰富课余生活、陶冶情操、锻炼能力、促进身心健康，让学生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求真学问，练真本领，不断提升精神境界，厚植家国情怀。
三、负面清单
（一）不得出现有损于“五个认同”和“三个意识”的内容。校园文化环境各类载体媒介、互联网管理、文化活动均不得出现有损于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内容，不得出现有损于国家意识、公民意识和法治意识宣传的内容。
（二）不得出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悖的内容。校园文化环境各类标识、宣传内容必须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
1.防止有害文化元素侵入校园。校园内各类实体文化符号、网络符号等，不得含有暴力、迷信、低俗、庸俗、恐怖、血腥等有损学生身心健康的元素。
2.防止不良文化进入学生宿舍。低俗庸俗文化及张贴物不得在学生宿舍出现。
3.防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错误表述。不得随意更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4字排列顺序，防止出现用字错误，不得宣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抵触的宣传内容。
（三）不得出现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内容。校园文化环境各类标志标识、各类活动不得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悖。
1.禁止使用封建色彩和宗教元素标识。校园内严禁悬挂、张贴、展示带有封建色彩和宗教元素的图文信息，教室内外严禁张贴、悬挂历代封建帝王、中外宗教人物画像及箴言语录。
2.禁止各类宗教活动。学校禁止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
3.禁止毁损、亵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4.非外事活动禁止悬挂、张贴、展示外国国旗。
四、工作要求
（一）突出政治引领，提升育人实效。校园文化环境要体现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突出政治引领、道德规范和环境育人功能，所有宣传设施、文化标识、文化活动等必须符合党的教育方针，体现积极向上的价值取向，注重针对性、富于创造性、体现实效性。
（二）强化主体责任，保证工作落实。学校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负责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总体工作。党委宣传部统筹学校公共区域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工作；教务处负责教学场所（教室、实验室、体育馆、运动场所）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工作；学生工作处负责学生公寓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工作；团委负责学生文化活动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工作；后勤管理处负责校园绿化环境建设工作；基本建设处负责新建楼宇外墙美化亮化建设工作；各二级学院负责本单位教学、科研、办公场所校园文化环境建设工作，各单位党组织书记作为本单位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的决策者、培植者和引领者的角色，必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亲力亲为，推动校园文化环境的各项规范性要求落到实处。
（三）加强工作督导，确保正确方向。学校精神文明建设领导小组要加强对本地区学校的督查指导和日常监控，分级分层开展全覆盖实地督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校园文化环境符合中央和自治区关于教育教学相关规定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坚决杜绝各种不良文化侵蚀校园。
（四）完善工作方法，提升建设水平。各单位要因地制宜，分步、分类推进，注重方式方法，不允许在校园文化环境建设中搞大拆大建，造成浪费和师生不解。要将校园文化环境建设纳入学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考核体系，保证各项任务落实。及时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提升全校校园文化环境整体水平。
（五）严肃政治纪律，健全工作机制。校园文化环境建设是一项意识形态属性很强的工作，要按照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的要求抓好落实。对于在工作中出现偏差、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对相关单位及其责任人进行追责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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